
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公告

何宗武:申请人漯河东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郭海平、何宗武
司法鉴定一案，现因申请人漯河东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申请鉴定事项
为:对被申请人郭海平提供的借条中印章处是字压章还是章压字进行司
法鉴定。现因被申请人何宗武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法》第七十九条、第九十五条，向你公告送达司法鉴定申请书、质证
通知书、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(传票)，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。
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9:30在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进行开庭质
证，选择鉴定机构。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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